
   股利分派情形經股東會確認

公司股利分派情形
（經股東會確認後適用）

本資料由  (興櫃公司) 勤崴國際  公司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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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  105/06/20  1  861,822  15,928,659  15,197,615  83,512  0.13000000  0.0  2,112,723  0.80000000  1.00000000  2,925,309 

第二十六條

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，應先提繳稅款、彌補累積虧損，次提10%為法定盈餘公積，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，得不再提列，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，如尚有盈餘，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，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。  

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，應以股東權益為最大考量，並參酌公司目前及未來之國內外產業競爭狀況、投資環境及資金需求等因素，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為之，並參考同業及資本市場股利之一般發放水準，以作為股利發放之依據。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二十%為原則，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為原則。此盈餘分派之金額、股利之種類及比率，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通過後提股東會議決之。 

新台幣 10.0000元 

註：「可分配盈餘(元)」係指「期初未分配盈餘/待彌補虧損」加計「當年度損益依公司法規定於完納稅捐、彌補虧損、依相關法令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與特別盈餘公積、及其他調整(或迴轉)事項後」之數額。

除權息交易日請至股東會及股利項下之除權息公告查詢

除權息參考價請至台灣證券交易所網頁(www.twse.com.tw)

或櫃檯買賣中心(www.otc.org.tw)，點選市場公告項下之除權除息計算結果表查詢

http://www.twse.com.tw/
http://www.otc.org.tw/

